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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新的物流中心建设；整合物流资源并进行组织与流程再造，按新要求推进现有物流的改造升级；开展第

三方物流服务的试点。

③

、实施财务业务资金信用一体化体系建设

将公司财务业务信息系统划分为总部财务“三算合一”（财务核算、资金结算、全面预算）、各业务管控、总部管控等三

个单元，并对现用数据仓库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以加强母子公司信息化系统的协同以及硬件支撑的协同来支持财务业务

一体化建设，建立以预算为龙头，以资金管控、费用管控为核心的管控体系。

④

、提升信息化水平的通用性和可复制性

完成数据中心的建设，推进信息系统的共通化设计，通过数据提供云化服务，降低信息化原始投入，实现低成本、模

块化复制与拓展。

４

、以扭亏为盈为目标，以提升运营质量和盈利能力为核心，突出主业，协同发展

公司围绕供应链资源一体化整合，以顾客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药事服务与健康服务为根本，以利益协同为

出发点，推进集成化采购，深化开展各个创新业态发展模式以及自身核心资源、核心能力。

第一、以药事服务业务为核心，推进医疗机构供应链业务的发展。

紧密围绕医改变革带来的契机，进一步发挥业态创新、技术创新优势，总结完善以重点三甲医院为代表，基于利益协

同的药事服务集成化供应链模式。 同时做好重点区域及重点医院的推广工作。 提高医院纯销业务和药事服务业务之间

协同融合度，推进传统业态与创新业态的和谐发展。

第二、创新运营模式，拓展健康连锁业务，提升运营效率和利润水平

医改促使药品零售业态面临着新的发展抉择，多元化、规模化以及品牌建设已经成为药品零售今后发展的主流方

向。 公司医药零售业务将进一步创新健康服务运营模式，并力求在规模、效益及现金流贡献上有新的突破。 公司拟启

动区域连锁药房兼并整合工作，推动连锁化经营业务模式，探索开设特色专业店等多种方式，试行差异化经营；探索“网

上药店”运营模式，打造基于体验式营销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

第三、推动线上线下资源整合，引入专业化团队，提升业态利润贡献度

公司中药材供应链业务是以绿金在线为核心，为中药材生产商、贸易商等上下游企业提供天然药材产品信息发布、

展览展销、网上交易、拍卖交易、物流配送、资金结算等服务和天然药材产品的仓储配送、物流追踪、产品溯源等业务。

公司将持续加强线上线下业务的融合，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工作的进展，提升业态盈利水平。

对于健康产业园类的企业，公司将创新商业模式设计，引进战略合作者，实现合作共赢。

第四、在

２０１１

年的基础上，继续实施“三改、三压、三保”政策，提升运营质量、效率与效益。

公司继续强化实施“三改”，（即产权改造、机制改造、业务改组），“三保”（保关键岗位收入、保创新项目资金、保资金

调度安排），“三压”（压库存、压不合理费用、压传统业态低增长业务），为公司“十二五“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５

、以结果为导向，建立新的绩效管理体系

公司在设计各控股企业年度考核目标时，根据各企业特点，将其分为盈利企业、扭亏企业或

ＥＶＡ

为负值的企业以及

初创期的创新企业三类。 考核主要抓关键指标、关键事件。 关键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增加值、净利润、运营周期、费用率、

人均劳效等。 通过引入经济增加值（

ＥＶＡ

）考核指标，强化投资回报意识，推进和提升资产、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优化资

源的配置。 对亏损企业的费用率控制将从严把控。

２０１２

年，公司对企业经营者实行以战略为导向，与其绩效贡献度、年

度经营业绩考核、经营责任紧密挂钩，体现激励和约束的原则。

６

、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并强化团队建设

公司围绕事业部管控体系，加强公司经营层团队建设和职位管理，结合绩效考核，完善高管人员、部门领导的选聘与

退出机制。 将提升执行力和提高执行效率作为团队建设的重点，出台新的人力资源绩效考评和激励系列方案，并做好绩

效考核结果的应用，强调考核结果与经营层调整优化有机结合，努力推进绩效管理文化的形成发展。

公司亦将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并强化团队建设，做好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加强职位管理，施行企业经营者的选聘和

退出机制，将提升执行力、提高执行效率作为团队建设的重点。

（四）

２０１２

年公司资金需求

公司作为医药流通企业，遵循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针政策，提高自身规模效应，大力拓展新领域新市场。 随着业务

规模的持续增长，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和各项创新业态资金需求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将持续增多。 公司在提高自有资金使

用效率的基础上，通过银行借款和包括发行短期融资券在内的债权性融资，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缺口，确保计划内资金得

到充分高效地利用。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６．２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１

、本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名 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备注

江苏康宝制药有限公司

３６

，

５１１

，

４３７．４３ －３８０

，

２９３．９５

［

注

１

］

新疆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８４３

，

０４１．２９ －１

，

９８４

，

０５３．６１

［

注

２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６２９

，

８４５．６２ －４４６

，

６５８．５４

［

注

３

］

四川省雅通药业有限公司

１６

，

９５０

，

３２１．４８ －１

，

６９６

，

９１７．６４

［

注

４

］

江苏国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７

，

１８２

，

２４４．３３ －４

，

８１７

，

７５５．６７

［

注

５

］

江苏中健之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３７３

，

４６８．９２ －８４８

，

０４０．３５

［

注

６

］

南京标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５６９

，

２０９．９３ －４３０

，

７９０．０７

［

注

７

］

北京绿金创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０３

，

４０７．１５ －１２

，

９０３

，

４０７．１５

［

注

８

］

南京健管传媒有限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注

９

］

江苏中健之康供应链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５

，

３１６

，

４４１．８２ ３１６

，

４４１．８２

［

注

１０

］

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

２７

，

４０３

，

７１１．１６ －９６

，

２８８．８４

［

注

１１

］

南京同仁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４９５

，

８９５．６１ －４

，

１０４．３９

［

注

１２

］

南京同仁堂同仁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７０

，

７００．７３ －１

，

０７０

，

７００．７３

［

注

１３

］

南京同仁堂

（

抚松

）

参业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６１

，

３３３．７６ ６１

，

３３３．７６

［

注

１４

］

南京同仁堂美麟

（

铁岭

）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

，

８４８

，

１２８．１０ －１５１

，

８７１．９０

［

注

１５

］

南京同仁堂西丰皇家鹿苑有限公司

４８

，

４１８

，

７２５．０３ ４１８

，

７２５．０３

［

注

１６

］

南京医药六安天星有限公司

１３

，

５３６

，

３８４．５７ －４６３

，

６１５．４３

［

注

１７

］

［注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公司子公司徐州淮海药业有限公司对江苏康宝制药有限公司以单方增资方式取得其

５３％

股

权，相关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完成，公司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起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２

］：新疆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有限公司系公司根据新疆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股东会决议对

注册资本进行增资，对方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９２６．５０

万元增资到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同意吸收公司为公司股东，其对应认缴的出

资额为

１

，

０２０．００

万元，占

５１％

股权，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完成，公司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起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

［注

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系公司子公司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通过购买股权方式从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处取得

９３．７５％

股权，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完成，公司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起将其会计

报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４

］：四川省雅通药业有限公司系公司通过购买股权方式从四川省雅通置业有限公司取得

１００．００％

股权，工商登记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完成，公司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起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５

］：江苏国鹏投资发展公司系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本期新增投资，公司持有其

８０．７７％

股权，工

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完成，公司本期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６

］：江苏中健之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本期新增投资，公司持有其

７０％

股权，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完成，公司本期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７

］：南京标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系公司本期新增投资设立，公司持有其

６０％

股权，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完成，公司本期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８

］：北京绿金创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系公司本期新增投资设立，公司持有其

６０％

股权，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完成，公司本期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９

］：系子公司北京绿金创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系公司本期新增投资设立，公司持有其

９５．００％

股权，工商登记已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完成，公司本期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１０

］：江苏中健之康供应链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系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本期投资设立，南京同仁堂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完成，公司原名江苏康来供应链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更名为江苏中健之康供应链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经公司股东会

决议通过，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所持有的

１５％

股权转让给南京慧德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转让

给南京达济康惠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上述股权变更登记事项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剩余

７０％

股权全部转让给江苏中健之

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述股权变更登记事项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公司本期将其

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１１

］：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系公司子公司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新增投资，公司持有其

９７．００％

股权，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完成，公司本期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１２

］：南京同仁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系公司子公司南京同仁堂中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期新增投资，公司持有

其

１００．００％

股权，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完成，公司本期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１３

］：南京同仁堂同仁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系公司子公司南京同仁堂中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期新增投资，公司持

有其

９９．００％

股权，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完成，公司本期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１４

］：南京同仁堂（抚松）参业有限公司系公司本期新增投资，公司持有其

６０．００％

股权，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完成，公司本期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１５

］：南京同仁堂美麟（铁岭）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本期新增投资，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００％

股权， 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完成，公司本期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１６

］：南京同仁堂西丰皇家鹿苑有限公司系公司本期新增投资，公司持有其

５１．００％

股权， 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完成，公司本期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１７

］：系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本期新增投资，公司持有其

７０．００％

股权，工商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月

９

月

２８

日完成，公司本期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２

、本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名 称 备注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注

１

］

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

［

注

１

］

南京同仁堂黄山精制药业有限公司

［

注

１

］

南京生命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注

１

］

四川南药川江医药有限公司

［

注

１

］

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注

１

］

南京医药同乐药业有限公司

［

注

２

］

徐州市亚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注

２

］

合肥乐家老铺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

注

２

］

江苏国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注

２

］

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

注

３

］

南京兴马商贸有限公司

［

注

３

］

南京医药

（

淮安

）

天辉有限公司

［

注

４

］

淮安市九灵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

注

４

］

江苏康宝制药有限公司

［

注

５

］

福州生春医药广告信息有限公司

［

注

６

］

［注

１

］：如财务报表附注四、

１

、（

１

）［注

１

］所述，本期公司不再将其资产负债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仅合并其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份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注

２

］：如［注

１

］所述，对上述已转让公司之子公司，本期公司不再将其资产负债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仅合并其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份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注

３

］：如财务报表附注四、

１

、（

１

）［注

４

］所述，本期公司不再将其和其所持股的子公司南京兴马商贸有限公司的资产

负债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仅合并其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８

日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注

４

］：如财务报表附注四、

１

、（

３

）［注

４

］所述，本期公司不再将其和其所持股的子公司淮安市九灵生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的资产负债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仅合并其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注

５

］：如财务报表附注四、

１

、（

３

）［注

６

］所述，本期公司不再将其资产负债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仅合并其

２０１１

年

２－１１

月份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注

６

］：如财务报表附注四、

１

、（

１

）［注

２

］所述，本期公司不再将其资产负债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仅合并其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份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３

、持有半数及半数以下股权但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名 称 股权比例 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南京杏园大酒店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

注

１

］

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

［

注

２

］

［注

１

］：公司有权任免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多数成员，公司派出的董事人数占南京杏园大酒店有限公司董事会人数

半数以上，公司对南京杏园大酒店有限公司具有实质控制权。

［注

２

］：被投资单位的董事长和总裁人选均由公司提名，公司对被投资单位的经营和财务具有实质控制权。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天衡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８３０

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的是财务报表附注五

．６

所述，南京医药合并财务报表

２０１１

年

末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１００

，

６２２．４１

万元，比年初增加

７７

，

０８７．９６

万元；其中因转让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子公司股权

形成的往来

４０

，

５９６．５８

万元；其他期末余额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往来款合计为

４５

，

４７５．５８

万元。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

的审计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此说明如下：

本公司与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南京医药国际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应支付六家股权转让款

１４

，

２９３．６１０２

万元，实际支付

１４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

应支付股权转让款

６

，

９４２

万元，实际支付

６

，

９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分别与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就股权转让前形成的其他应收款签署还款协议，

明确还款计划，

２０１２

年全部收回。 还款协议约定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应回款

１０

，

７８７．５４

万元，实际回款

１１

，

９７２．５４

万元。

其他期末余额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往来款，大部分账龄均在半年以内，风险可控。 公司已在本年初根据形成的不同

原因，分解落实到所涉及到的子公司，责成专人跟踪落实。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已收回

２７

，

１０７．７７

万元。

公司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意见的独立意见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天衡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８３０

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公司董事会对强调事项做出了专项说明。

监事会认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是审慎、客观的，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对所强调事项，监事会将进行关注。

董事长：周耀平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一、审议通过《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有关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

地反映出公司本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监事洪正贵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各级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有关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１

、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

实地反映出公司本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上述一、三、四、五、六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３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

ｌｓ２０１２－０１４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国

药医药有限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辽宁南药民生康大医药有限公司、南京医药

湖北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医药（淮安）天颐有限公司、南京医药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南

京医药合肥天润有限公司、江苏华晓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徐州淮海药业有限公司、南京医药南通健桥有限公司、南京医

药合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京医药安庆有限公司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担保金额为

１０２

，

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

末担保余额为

３７

，

４４２．２３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１６２

，

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余

额为

８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３５

，

９５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余额为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余额为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４１

，

６７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余

额为

２０

，

７８２．５０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６７

，

２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余

额为

３５

，

９４０．００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辽宁南药民生康大医药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

余额为

６

，

６５７．３９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南京医药湖北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余额为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担保金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

担保余额为

０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南京医药（淮安）天颐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余

额为

０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南京医药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余额

为

０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南京医药合肥天润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余额

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江苏华晓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余额

为

６

，

３３７．３７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徐州淮海药业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１５

，

５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余额为

３

，

３３２．９０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南京医药南通健桥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３

，

７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余额

为

０

万元整；

担保人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被担保人江苏华晓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

末担保余额为

０

万元整；

担保人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被担保人徐州淮海药业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６

，

５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

保余额为

０

万元整；

担保人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被担保人南京医药南通健桥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

末担保余额为

０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南京医药合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

保余额为

０

万元整；

担保人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为被担保人南京医药安庆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末担保余额

为

０

万元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２３１

，

１０８．３８

万元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１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２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向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城西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３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４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５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６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７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８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９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１０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恒生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１１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１２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城北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１３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１４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１５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１６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１７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１８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１９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２０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鼓楼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２１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白下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２２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２３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２４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２５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２６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９５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２７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城北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２８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鸡

鸣寺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２９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３０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３１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３２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３３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城南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７

，

６７５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３４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东水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３５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３６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鼓楼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３７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恒生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福州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３８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３９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４０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

行滨湖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４１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长江东路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４２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４３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７

，

２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４４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大钟楼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４５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南七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４６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４７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省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４８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４９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５０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南药民生康大医药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南湖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５１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南药民生康大医药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五爱街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５２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湖北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５３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乌鲁木齐市

商业银行前进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５４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淮安）天颐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淮安开发区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５５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淮安）天颐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中山东路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５６

、 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医药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５７

、 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润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５８

、 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润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大钟楼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５９

、 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润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省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６０

、 为公司二级子公司江苏华晓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６１

、 为公司二级子公司江苏华晓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盐城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６２

、 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徐州淮海药业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徐州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６３

、 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徐州淮海药业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

州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６４

、 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徐州淮海药业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

州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６５

、 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医药南通健桥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６６

、 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医药南通健桥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如东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７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６７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二级子公司江苏华晓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东路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

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６８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徐州淮海药业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城南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５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保证责任担保；

６９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医药南通健桥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如东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保证责任担保；

７０

、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大钟楼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

证责任担保；

７１

、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医药安庆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寿庆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总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

保。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名 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南京市中山东路

４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周耀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９

，

３５８．０６８０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中成药，畜用药及添加剂，医疗器械，玻璃仪器，药

用酒精研制、生产、销售；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销售（按许可证经营范围经营）。 定型包装食品；保健食

品销售。 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百货；五金交电；劳保用品；汽车配件；装饰材料；室内装饰服务。 房屋出租；兴办各类企业项目投资

开发。 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９０２

，

４５３．９４

万元，负债总

额人民币

７６６

，

６４１．１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４．９５％

，净资产人民币

９３

，

９３０．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８

，

２６１．６７

万

元。

２

、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名 称：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

４４８

号

５

楼

法定代表人：张艳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预包装食品批发。 供应链管理服

务，健康产品技术检测服务，企业信用评估服务，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玻璃仪

器、化工产品、化妆品、消毒剂、日用百货、劳保用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信息咨询服务；会务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物流规划咨询，医药健康相关软件开发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２２

，

０８５．４７

万

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８７

，

６９６．７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１．８３％

，净资产人民币

３４

，

３８８．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７６４．２９

万元。 （个别报表）

公司为担保人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担保人其他股东南京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０％

股权。

３

、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

名 称：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

住 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尤家凹

１

号内

３

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张轩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

，

５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物制品批发、生化药品、预包

装食品批发、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百货、劳保护肤品、化妆品、卫生消毒用品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汽车租赁、药

品信息咨询。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７

，

１４０．０３

万元，负债总额

人民币

１０

，

４４７．３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０．９５％

，净资产人民币

６

，

６９２．７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３．８８

万元。 （个别报

表）

公司为担保人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其

７６．９２％

的股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天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３．０８％

股

权。

４

、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

名 称： 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

住 所： 合肥市长江中路

３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秦亚鸣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

，

０２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及其制剂的销售等。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１９

，

２７７．７９

万元，负

债总额人民币

１０６

，

７７６．４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９．５２％

，净资产人民币

１２

，

５０１．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

，

７５３．９７

万

元。 （个别报表）

公司为担保人的控股股东，持有其

８６．３６％

的股权。 担保人其他股东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３．６４％

股

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详见上文）

２

、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

名 称：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

住 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里尤家凹

１

号

２

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周建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二类医疗器械、医用电子仪器

设备销售等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７８

，

９２１．７２

万元，负

债总额人民币

１５２

，

５８０．９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５．２８％

，净资产人民币

２６

，

３４０．７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

，

８９４．６０

万

元（个别报表）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

３

、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 称：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南京市白下区升州路

４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唐建中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

，

３０２．７０

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生化药品、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麻醉药品、二类精神药

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定型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分支机构经营：中药饮品。 百货、五金交电销

售、仓储服务。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６４

，

７３３．３２

万元，负债总额

人民币

５４

，

８３５．５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４．７１％

，净资产人民币

９

，

８９７．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９４９．２４

万元。 （个别报

表）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控股股东，持有其

８１．０８％

的股权，其余

１８．９２％

的股权为自然人共同持有。

４

、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详见上文）

５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 称：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工业区金山大道

６１８

号

４２

座

法定代表人：萨支铀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１

，

８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的批发销售保健食品等。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７８

，

５３１．２６

万元，负债

总额人民币

５６

，

６１３．９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２．０９％

，净资产人民币

２１

，

９１７．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

，

０１８．５５

万元。

（个别报表）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控股股东，持有其

７０．４１％

的股权。 被担保人其他股东漳州片仔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４％

的股权，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４．５９３％

的股权，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

的股权。

６

、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详见上文）

７

、辽宁南药民生康大医药有限公司

名 称： 辽宁南药民生康大医药有限公司

住 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杨士乡宁官村汇隆大厦六楼

法定代表人：卢世红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第二类制剂批发、注射穿

刺器材、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经营、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批发、蛋白

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品经营；柜台出租、会议服务、投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辽宁南药民生康大医药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２４

，

４９７．０２

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３３

，

７７９．３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１３７．８９％

，净资产人民币

－９

，

２８２．３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７

，

９２８．２４

万元。 （个别报表）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其

５６％

的股权，被担保人其他股东辽宁利君药业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其

４４％

股

权。

８

、南京医药湖北有限公司

名 称：南京医药湖北有限公司

住 所： 武汉市江夏区经济开发区藏龙岛办事处特

１

号

法定代表人：梁玉堂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二类、三类医

疗器械；消毒用品、化妆品、计生药品、日用百货的批发与销售；医药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医药湖北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２７

，

０７３．８３

万元，负债总额

人民币

２１

，

５８１．０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９．７１％

，净资产人民币

５

，

４９２．８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４４０．９９

万元。 （个别报

表）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其

５１％

的股份。 被担保人其他股东湖北中山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持

有其

４９％

股权。

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名 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乌鲁木齐市西山西街

６１

号

法定代表人：唐英洁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５６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材、化学原料药及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一类、第

二类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销售；保健食品、食品销售；一、二、三类医疗器械

销售；保健用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产品的销售、中草药及中药材的种植；医疗信息咨询服务；一般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经营。 房屋租赁。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３

，

８４３．２３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１２

，

７４３．２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９２．０５％

，净资产人民币

１

，

１００．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

６５３．８０

万元。 （个别报表）

公司直接持有被担保人

４０％

股权，受其股东新疆天源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持有其

１１％

股权，合计持有其

５１％

股权。 被担保人其他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国资委持有其

３９％

股权；自然人持有其

１０％

股权。

１０

、南京医药（淮安）天颐有限公司

名 称：南京医药（淮安）天颐有限公司

住 所：淮安市淮海南路

１４９

号

法定代表人：吴素常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药品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凭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医疗器械经营【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化学试剂、玻璃仪器、百

货、五金、交电、汽车配件、日用杂品、一类医疗器械、化妆品、个人卫生用品批发、零售；计划生育用品销售；信息咨询。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医药（淮安）天颐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３３

，

７０７．４９

万元，负

债总额人民币

３０

，

９４４．８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９１．８０％

，净资产人民币

２

，

７６２．７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４４７．３７

万元。

（个别报表）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其

６０．１６％

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３９．８４％

的股权。

１１

、南京医药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名 称：南京医药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住 所： 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下区太平南路

１２３

号）

法定代表人：隋坪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二三类医疗器械、卫生材料、消毒剂生产及销售、化工产品、化工原料、化学药剂、日用化工、精细化工分

装、销售；一类医疗器械、化验仪器、健身器材、生化仪器、医用教学仪器、玻璃仪器、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及售后服

务。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医药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６

，

９３９．５９

万元，负债

总额人民币

３

，

０２０．８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３．５３％

，净资产人民币

３

，

９１８．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３７７．２７

万元。 （个

别报表）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其

４０％

股份，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份。

１２

、南京医药合肥天润有限公司

名 称： 南京医药合肥天润有限公司

住 所： 合肥市芜湖路

４９

号

法定代表人：舒进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

，

８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诊断药品、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的销售等。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医药合肥天润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９

，

７２５．７３

万元，负债

总额人民币

８

，

３９７．０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６．３４％

，净资产人民币

１

，

３２８．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２８．５７

万元。 （个

别报表）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实际控制人，通过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

７４．５０％

的股权。

１３

、江苏华晓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名 称：江苏华晓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住 所： 盐城市盐都区新区开创路

３

号

法定代表人：高大庆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

，

１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药品及医疗器械批发，预包装食品、保健品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国内货运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日用品、办公自动化设备、洗涤用品、文具用品销售、五金电器销售，房屋、广告牌出租，市场营销策划，医药信息咨询服

务、会议接待服务。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苏华晓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３３

，

７４３．１０

万元，负债

总额人民币

２８

，

４３０．８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４．２６％

，净资产人民币

５

，

３１２．２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４８２．８４

万元。 （个

别报表）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其

４８．７８％

的股份，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其

５１．２２％

的股份。

１４

、徐州淮海药业有限公司

名 称： 徐州淮海药业有限公司

住 所： 徐州市西郊韩山三环路口

法定代表人：张艳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１２５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二类医疗器械（不含诊断试剂）、三类医疗器

械（不含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诊断试剂）、各类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中药材、中药饮片销售，普通货运；房屋租赁、配

载服务、柜台出租、会议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仓储服务。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徐州淮海药业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３６

，

０１４．５５

万元，负债总额

人民币

３２

，

３５７．１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９．８４％

，净资产人民币

３

，

６５７．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３１．３３

万元。 （个别报

表）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５２％

的股权，其他股东徐

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８％

的股权。

１５

、南京医药南通健桥有限公司

名 称：南京医药南通健桥有限公司

住 所：江苏省如东县掘港镇南公路

２７

号

法定代表人：吴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医疗用毒性药品批发；二三类医疗器械批发零售、保健食品、预先包装食品销售；以下分支机构经营：中药饮片制造。 玻

璃仪器、化妆品、卫生防疫用品批发零售、中药材收购。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医药南通健桥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８

，

２３９．９７

万元，负债

总额人民币

１４

，

０６１．０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７．０９％

，净资产人民币

４

，

１７８．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７４．３３

万元。 （个

别报表）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其

３５．８８％

的股份，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徐

州淮海药业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５１．７５％

、

１２．３７％

的股份。

１６

、南京医药合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名 称：南京医药合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住 所：合肥市芜湖路

４９

号

法定代表人：滕学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中药饮片、中成药、生物制品、生化药品、诊断药品、医药器械零售；玻璃

仪器、化学试剂、保健用品销售等。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医药合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６

，

２１６．８３

万

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４

，

８７１．９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８．３７％

，净资产人民币

１

，

３４４．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２０．０２

万

元。 （个别报表）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

１７

、南京医药安庆有限公司

名 称： 南京医药安庆有限公司

住 所： 安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０６

国道北侧

１２３１

碑处

法定代表人：洪涛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及其制剂的销售等。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医药安庆有限公司经审计后资产总额人民币

４

，

２２７．８８

万元，负债总额人

民币

２

，

６１１．３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１．７７％

，净资产人民币

１

，

６１６．５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９７．１６

万元。 （个别报

表）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其余

４９％

的股权为

安庆上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四、担保协议或担保的主要内容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拟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人民币

４９０

，

５２５

万元的总授信担保额度。 如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各级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各担保对象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

分批分次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因此，公司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小于等于总授信担保额度。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不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０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余额为

２３１

，

１０８．３８

万元，两项加总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４６．０４％

。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董事会意见

１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上述各担保对象具有形式上和实质

控制权。 上述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担保风险可控，各项贷款均为日常经营所需，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２

、公司与新疆天源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签署股权托管协议。 为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的业务衔接，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协同效应，新疆天源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医药有限公司

１１％

股权委托公司进行管理，并由公司全权代表并行使股东权力（包括出席股东会及表决，委派董、监

事会成员，行使除收益权、股权出售和股权质押以外的其他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

因公司直接持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股权，受新疆天源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持有其

１１％

股权，合计持有其

５１％

股权，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 本次公司对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属于对控股子公司担保范畴。

３

、针对公司对外担保综合授信额度较大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将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子公司自身经营业态定位，

进一步按照谨慎性原则选择担保对象，控制对非全资子公司担保比例。 同时董事会将通过要求被担保对象提供包括资

产抵押、股权质押、再担保等形式的反担保，进而切实有效降低公司对外担保风险，维护股东合法权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１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拟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人民币

４９０

，

５２５

万元的总授信担保额度。

２

、本次公司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均为各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公司对被担保的控股

子公司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控制权，各公司经营正常，既往也无逾期未偿还贷款的情形发生，因此，提供担保的风险是

可控的。

２

、根据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的规定，上述担保行为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４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３

股票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

ｌｓ２０１２－０１５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一、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

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人 总金额

去 年 总 金

额

去年股东

大会授权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

购买商品

或接受劳

务

药品

、

物业

管理

南京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３６，５００

１１，６９８．７２ １６，５００ ０．７２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

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

司

５００

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１３，０５３．５６

注

１ ０．８２

销售商品

或提供劳

务

原材料

、

药

品

南京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４３，０００

９，７３１．７５ １４，０００ ０．５６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

司

５００

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１７，８６８．９５

注

１ １

注

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的关联方的定义，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内变更为公司关联法人，故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未对相关关联交易进行授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⑴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中西药原料和制剂、生化制品、医药包装制品、医疗器械销售。 保健食品、天然饮料生产、销售（限分支机

构经营）。 新产品研制、技术服务及开发，医疗信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法定代表人：沈志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４００

万元

住所：江苏省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

５８

号 。

⑵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片剂（含避孕药、激素类）、胶囊剂、滴丸剂、散剂、合剂、酊剂、洗剂、眼膏剂（含激素类）等。

法定代表人：杜光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１７７．６４

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惠中路

１

号。

⑶

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生产、销售、中药提取。

法定代表人：尹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双龙街

１

号。

⑷

南京益同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制剂，生化药品，血液制品，诊断药品，滋补保健药品，卫生材料用品销售。

法定代表人：倪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２

万元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太平门街

５５

号综合楼二楼。

（

５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西药制剂、中成药、中药材、医疗器械、化学试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销售；医疗用毒性药品、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的销售；中草药及中药材的种植、加工；医药信息咨询服务；保健用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的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房屋租赁。

法定代表人： 唐英洁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５６０

万元

住 所：乌鲁木齐市西山西街

６１

号。

（

６

） 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动植物养殖（限分公司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医药、食品及健康信息产业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投资管

理及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资产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项目策划、咨询；房屋、场地及设备租赁；日用百货、花卉的销售；

停车场管理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法定代表人：徐茜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２

，

５００

万万元

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尤家凹

１

号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⑴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法人，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１０．１．３

第（二）项之规定。

⑵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法人，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１０．１．３

第（二）项之规定。

⑶

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法人，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１０．１．３

第（二）项之规定。

⑷

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法人，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１０．１．３

第（二）项之规定。

（

５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因公司副总裁何金耿先生担任新疆兵团医药的董事，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１０．１．３

第（三）项之规定。

（

６

） 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因公司董事、总裁何金耿先生及董事、执行副总裁丁峰峻先生均担任南京医

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１０．１．３

第（三）项之规定。

２０１１

年，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转让包括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同仁堂黄山精制

药业有限公司、南京生命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南药川江医药有限公司在内

的六家子公司股权至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因此上述六家公司均为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与南京医药国际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与上述六家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公司关联方的财务状况，他们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形成坏帐的可能性较小。

４

、

２０１１

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

１

）、南京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金额人民币

９

，

０１６．５１

万元，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金额人民币

９

，

６２２．２５

万元；

（

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金额人民币

１０９．４９

万元；

（

３

）、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金额人民币

１３

，

０５３．５６

万元，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金额

１７

，

８６８．９５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转让包括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同仁堂黄山精制

药业有限公司、南京生命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南药川江医药有限公司股权

至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因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南京医药

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及上述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４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金额人民币

１

，

５７９．８１

万元；

（

５

）、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金额人民币

５５８．３９

万元；

（

６

）、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金额人民币

５５４．０１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按照同类原材料和药品的市场价格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的必要性、连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为药品，向关联方销售主要原材料和药品，这些交易都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正常业务行

为，且长期以来与上述关联方维持业务往来。

２

、选择与关联方（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进行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医药产品的销售，公司本着就公平竞争、按质论价、保障供应的原则向包括关联方在内的供应商

进行采购，同时也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和互惠互利的原则向包括关联方在内的销售商销售药品。

３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没有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此类关联交易的金额占同类交易的比例极小，对公

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４

、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与关联方南京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南京华东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药品采购

及销售协议（协议有效期三年），保证了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公正。 除此之外，公司其他关联采购与销售均未

签署专门的关联交易协议，而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求，与相关的供应商、销售商签署相应的购销合同。

六、备查文件

１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独立意见。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３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

ｌｓ２０１２－０１６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

限公司租赁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房产之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级子公司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广济连锁”）

与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医药”）签署房屋租赁协议，徐州广济连锁租赁权属于徐州医药共计

１５

处房产，

用于开设自有零售门店，协议期限

８

年，租赁总价

２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下同）。

●

徐州广济连锁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国药医药”）直接持有

其

１００％

股权；徐州医药为公司关联法人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药国际”）之控股子公司，南药国

际直接持有徐州医药

８１．０７％

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的规定，徐州医药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

租赁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何金耿先生、丁峰峻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

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一、 关联交易概述：

１

、为推进公司零售业务的后续发展，避免零售业务相关经营主体所面临的经营成本不确定性，有效降低日常经营成

本，提高零售业态利润率，公司二级子公司徐州广济连锁租赁权属于徐州医药共计

１５

处房产，用于开设自有零售门店，协

议期限

８

年，租赁总价

２

，

８００

万元。

２

、徐州广济连锁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国药医药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徐州医药为公司关联法

人南药国际之控股子公司，南药国际直接持有徐州医药

８１．０７％

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的规

定，徐州医药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租赁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租赁徐州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房产的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何金耿先生、丁峰峻先生回避表决）。

４

、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就《关于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租赁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房产的

议案》进行表决时，

２

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本次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通过租赁权属于徐州医药共计

１５

处房

产，用于开设自有零售门店，在较长一段时间避免零售业务相关经营主体所面临的经营成本不确定性的同时，有效降低

日常经营成本，提高零售业态利润率。 因此本次资产转让事项预计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因公司子公司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受让南药国际之控股子公司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中药饮片资产，受让价格为

２

，

２３０．３７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１

条的规定，公司本次与

同一关联人之间的累计关联交易金额为

５

，

０３０．３７

万元，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并超过公司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５

条的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详见公司编号为

ｌｓ２０１２－０１７

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受让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中药

饮片资产之关联交易公告》）。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注册于徐州市淮海东路

７１

号，法定代表人孙福泉，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限罂

粟壳）、精神药品（限二类）、医疗用毒性药品、二类医疗器械、三类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零售；各类预包装食品、瓶装

酒、保健食品销售；书报刊零售；复印、影印、打印；普通货运。

一般经营项目：一类医疗器械、玻璃仪器、化学试剂（危险品除外）、化妆品、健身器材、杀虫剂、卫生用品、日用百货零

售；房屋租赁；办公设备、洗涤用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电器设备、文具用品、体育用品、玩具销售；广告位出租；市场营

销策划；医药信息咨询服务。

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目前股权结构为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为公司二级子公司。

２

、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注册于徐州市新城区迎宾大道南侧经

１６

路以东，法定代表人戚保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１０９．４４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含罂粟壳）、医疗用毒性药品、疫苗销售；普货运输；医疗器械（按许可证所列

范围经营）；中药饮片的生产及化学试剂销售（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卫生材料用品、健身器材、玻

璃仪器、化妆品、日用百货销售；计划生育药具零售；房屋租赁；柜台出租；物流配送；会展服务。

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股权结构为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８１．０７％

股权，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其

５．０１％

股权，其余

１３．９２％

的股权为自然人共同持有。

徐州广济连锁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徐州医药为公司

关联法人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药国际”）之控股子公司，南药国际直接持有徐州医药

８１．０７％

股

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的规定，徐州医药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租赁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

董事需回避表决。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定价依据：

１

、交易标的：徐州广济连锁租赁权属于徐州医药共计

１５

处房产，用于开设自有零售门店，面积总计

４９１１．１８

平方米，

明细详见下表：

序号

租赁房屋建筑物资产

对应零售门店名称

权证编号 门店地址

租赁面积

（

平方米

）

租赁期限

（

年

）

１

医药大厦

（

办公房

）

市房字第

９７２００４７４

号

－

５＃

徐州市淮海东路

７１

号

３００ ８

２

古彭药店

市房字第

９７２００５０８

号

－

３＃、４＃

徐州市淮海东路

７１

号

３７６ ８

３

堤北药店 无权证 徐州市堤北路

１５

号

７０ ８

４

广济配送仓库 市房第

２００１０１６

号

－２＃

徐州市小山子仓库

２１００ ８

５

新新大药房 市房字第

２００１０１５

号

徐州市解放南路

１７－１

号

２３７ ８

６

彭园药店 泉山字

３８８５４

号

徐州市万裕风情园商

铺南楼

１３５．８３ ８

７

新生里药店 市房字第

２００１０１１

号 徐州市民主南路

１２９

号

１５６．５８ ８

８

湖滨药店 市房字第

２００１０１０

号

徐州市湖滨新村

（

湖滨

一小北

）

１７０．２２ ８

９

黄山新村药店

徐房权证云龙字第

７７７９

号

徐州市黄山新村

３

号楼

８６．５５ ８

１０

百草药店 拆迁协议 徐州市淮海东路

１９１

号

１１９ ８

１１

祥顺成药店

沛房权证沛字第

０００９４

号

徐州市沛县汉中路物

资大厦

１

楼

２１４．０８ ８

１２

益寿堂药店 购房协议 新沂金三角二期

２

号楼

１６９．３１ ８

１３

员工住宅

（

新沂员工

）

购房协议 新沂金三角二楼

２０１

室

１４７．８９ ８

１４

庆云药店

徐房权证鼓楼字第

８８４２７

号

牌楼市场

７＃１－１０５（

龙

泰大厦

）

２４３．２０ ８

１５

慈仁药店

徐房权证贾字第

０００５１７

号

徐州市贾汪区前委路

民和街

２

号

３８５．５２ ８

总计

－ － － ４９１１．１８ －

２

、租赁期限：

序号 租赁年度 租赁价格

（

万元

）

１ ２０１２ ３００

２ ２０１３ ３００

３ ２０１４ ３５０

４ ２０１５ ３５０

５ ２０１６ ３５０

６ ２０１７ ３５０

７ ２０１８ ４００

８ ２０１９ ４００

总计 总年限

：８

年

２，８００

３

、定价依据：双方参照市场化调研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四、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零售业务平台

－－

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之重要零售业务单元，主要业务范

围覆盖徐州地区。 零售业务作为公司集成化供应链管理的终端，承担为公司创造基于药学服务为特征的订单需求，与公

司之间形成互动式的相对内外部的供需关系，为自营工业产品提供自有终端渠道。 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为南

京国药医药之全资子公司，主要业务范围覆盖徐州地区，为南京国药医药重要零售业务单元。

因公司转让徐州医药司

８１．０７

股权至南药国际，徐州医药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为公司关联法人。

徐州广济连锁租赁徐州医药包括仓库、办公用房及所有门店在内房屋建筑物面积近

５

，

０００

平方米， 年化租金较市场

化价格具有一定优势。 现徐州广济通过继续租赁权属于徐州医药共计

１５

处房产，用于开设自有零售门店，在较长一段时

间避免零售业务相关经营主体所面临的经营成本不确定性的同时，有效降低日常经营成本，提高零售业态利润率。 因此

本次资产转让事项预计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五、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１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提请董事会审议该议案征求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就《关于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与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租赁协议的议案》进行

表决时，

２

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本次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通过租赁权属于徐州医药共计

１５

处房产，用于开

设自有零售门店，在较长一段时间避免零售业务相关经营主体所面临的经营成本不确定性的同时，有效降低日常经营成

本，提高零售业态利润率。 因此本次资产转让事项预计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因公司子公司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受让南药国际之控股子公司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中药饮片资产，受让价格为

２

，

２３０．３７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１

条的规定，公司本次与

同一关联人之间的累计关联交易金额为

５

，

０３０．３７

万元，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并超过公司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５

条的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２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租赁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房产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３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

ｌｓ２０１２－０１７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受让南

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中药饮片资产之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家老

铺药事服务公司”）受让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泽公司”）中药饮片资产，受让价格为

２

，

２３０．３７

万元（人民币，下同）。

●

乐家老铺药事服务公司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药业”）直接

持有其

９７％

股权；洪泽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药国际”）之控股子公司，南药

国际直接持有洪泽公司

８７％

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的规定，洪泽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

资产转让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何金耿先生、丁峰峻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

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资产转让所涉及中药饮片资产已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

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一、 关联交易概述：

１

、为整合公司中药饮片加工、生产、销售等业务资源，保证公司中药饮片专业线资产完整性，有效盘活存量资源，乐

家老铺药事服务公司拟受让洪泽公司中药饮片资产，受让价格为

２

，

２３０．３７

万元。

２

、乐家老铺药事服务公司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药业直接持有其

９７％

股权；洪泽公司为公司关联

法人南药国际之控股子公司，南药国际直接持有洪泽公司

８７％

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的规

定，洪泽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资产转让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受让南

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中药饮片资产的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何金耿先生、丁峰峻

先生回避表决）。

４

、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就《关于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受让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

材科技有限公司中药饮片资产的议案》进行表决时，

２

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受让标的资产已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评估，确保了交易的公平，公开和公正性。 本次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受让南京同仁堂

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中药饮片资产，整合公司中药饮片加工、生产、销售等业务资源，保证公司中药饮片专业线

资产完整性，有效盘活存量资源。 因此本次资产转让事项预计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因公司二级子公司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与南药国际之控股子公司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协

议，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租赁权属于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共计

１５

处房产，用于开设自有零售门店，租赁期限

８

年，租赁总价

２

，

８００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１

条的规定，公司本次与同一关联人之间的累计关

联交易金额为

５

，

０３０．３７

万元，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并超过公司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１０．２．５

条的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详见公司编号为

ｌｓ２０１２－０１６

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租赁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房产之关联交易公告》）。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注册于南京市白下区升州路

４１６

号一层，法定代表

人唐建中，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７５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批发。

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目前股权结构为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９７％

股权， 南京同仁堂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３％

股权。

２

、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注册于洪泽县三河镇建业路

８５

号，法定代表人丁峰峻，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保健食品销售；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商品类别限《食品流通许

可证》核定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中药材种植、研发；销售本公司所种植的未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材（但新发现和从

国外引种的药材及国务院规定的毒性中药材除外）；谷物、薯类、豆类种植；销售自产农产品；农副产品销售（除棉花、蚕

茧、粮食）；。 水蛭养殖与销售；水产品养殖与销售；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及相关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指导、

咨询服务；农产品初加工，农机作业。 （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须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

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目前股权结构为南京医药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８７％

股权， 南京同仁

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３％

股权，南京庞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

股权。

乐家老铺药事服务公司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药业直接持有其

９７％

股权；洪泽公司为公司关联法

人南药国际之控股子公司，南药国际直接持有洪泽公司

８７％

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的规定，

洪泽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资产转让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定价依据：

１

、交易标的为洪泽公司所拥有的中药饮片相关资产，包括在建工程、房屋建筑物、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明细详见

下表。 转让标的房屋建筑物资产无涉及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资产明细（单位：元）：

（

１

）、在建工程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勘察设计费

６６６

，

８００．００ ６６６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工程监理费

２４４

，

２００．００ ２４４

，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工程管理费

３０１

，

６０８．０５ ３０１

，

６０８．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配套规费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１１

，

７６６

，

７１４．８６ １１

，

７９２

，

９８４．７６ ２６

，

２６９．９０ ０．２２

总计

１３

，

０２９

，

３２２．９１ １３

，

０５５

，

５９２．８１ ２６

，

２６９．９０ ０．２２

（

２

）、无形资产

土地权证编号 土地性质

剩余使用年

限

／

准用年限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洪

（

三

）

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２

号

出让

４７ ／ ５０ １，５８２，５７２．５１ １，６５１，２８３．００ ６８，７１０．４９ ４．３４

洪

（

三

）

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５

号

出让

４８ ／ ５０ ６，０８２，０９８．４５ ３，４３５，６４９．００ －２，６４６，４４９．４５ －４３．５１

总计

－ － ７，６６４，６７０．９６ ５，０８６，９３２．００ －２，５７７，７３８．９６ －３３．６３

注：土地使用权转让尚需获得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后予以办理过户手续。

（

３

）、房产建筑物

建筑物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烘干车间

２

，

７８５

，

０２２．１７ ２

，

４２４

，

０３０．００ －３６０

，

９９２．１７ －１２．９６

总计

２

，

７８５

，

０２２．１７ ２

，

４２４

，

０３０．００ －３６０

，

９９２．１７ －１２．９６

（

４

）、固定资产

建筑物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热风循环烘箱

９７７

，

４００．００ １

，

１０２

，

６２０．００ １２５

，

２２０．００ １２．８１

微波干燥花类杀青线

１６２

，

９００．００ １７２

，

９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４

杀青机

２９

，

２１７．９４ ２９

，

１０６．００ －１１１．９４ －０．３８

供电外线接入工程 账面值在土建中

７１

，

７０３．００ － －

电力变压器 账面值在土建中

１３０

，

１３０．００ － －

高压开关柜 账面值在土建中

４７

，

３２０．００ － －

计量柜 账面值在土建中

１６

，

５６２．００ － －

电源柜 账面值在土建中

７

，

０９８．００ － －

低压开关柜 账面值在土建中

１５９

，

７０５．００ － －

总计

－ ４

，

１６１

，

１７４．００ － －

２

、定价依据：双方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出具的《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２４

号】，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转让标的资产评估后净值

２

，

２３０．３７

万元为定价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

四、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乐家老铺药事服务公司为公司中药饮片业务平台。 乐家老铺药事服务公司通过受让洪泽公司相关中药饮片资产，

整合公司中药饮片加工、生产、销售等业务资源，保证公司中药饮片专业线资产完整性，有效盘活存量资源。 因此本次资

产转让事项预计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五、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１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提请董事会审议该议案征求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就《关于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受让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中

药饮片资产的议案》进行表决时，

２

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受让标的资产已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确

保了交易的公平，公开和公正性。 本次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受让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

限公司相关中药饮片资产，整合公司中药饮片加工、生产、销售等业务资源，保证公司中药饮片专业线资产完整性，有效

盘活存量资源。 因此本次资产转让事项预计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因公司二级子公司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与南药国际之控股子公司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协

议，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租赁权属于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共计

２２

处房产，用于开设自有零售门店，租赁期限

８

年，租赁总价

２

，

８００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１

条的规定，公司本次与同一关联人之间的累计关

联交易金额为

５

，

０３０．３７

万元，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并超过公司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１０．２．５

条的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受让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

限公司中药饮片资产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３

、《南京同仁堂洪泽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２４

号】。

４

、《中药饮片资产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上接B125版）

（上接B125版）


